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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位論文口試申請及辦理之規定時限 93.3.12 系務會議通過 

 

 

※ 不排口考的時間：8月份（日博初審、暑碩班除外）、12/16～12/31。 

日間部博、碩士班、夜間在職班 

各 階 段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口考申請 11/1～11/30 4/1～4/30 

口考完成 
12/1～1/31 

(※12/16~12/31 不排口考) 
5/1～7/31 

辦理離校 1～2月 6～8月 

開始發證 1月 7月 

備  註 

未於 2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

需於次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證

時間順延至 7月。 

未於 8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於次

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證時間順延至隔

年 1月。 

進 修 學 院 暑 期 班 

各 階 段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口考申請 11/1～11/30 4/1～4/30 6/1～6/30 

口考完成 
12/1～1/31 

(※12/16~12/31 不排口考) 
5/1～6/30 7/1～7/31 8/31前 

辦理離校 2月底前 7月底前 8月底前 9月底前 

開始發證 1月 6月 7月 8月 

備  註  

未於 7月底前辦妥

離校手續者，需辦理

次一學年註冊，且發

證時間順延至 7、8

月或隔年 1、6月。 

7/1起需繳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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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文系日間部博、碩士研究生修業相關規定 【修正後】 
95.11.28 國文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5.12.08 文學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2.11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6.01.0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1.18 國文系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103.01.03 國文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3.04.18 國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03.05 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04.09 教務會議通過 

104.12.22 國文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1.08 國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105.09.21 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1.04.12 國文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修業年限： 

1.每位碩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四年。 

2.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七年。 

（二）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1.碩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36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2.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24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自 103學年度新生開始，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24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3.在職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34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自 110學年度新生開始，在職碩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28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4.每學期修課上限：第一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6學分，至多不得超過 12學分。第二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 2學分，不得超過 12學分。 

5.凡非國（中）文相關系所畢業或以同等學歷錄取之研究生，需加修基礎相關課程。非相關系所畢業

者需加修 12學分 (博士班非相關系所需補修碩班 8學分) ，同等學歷者需加修 12學分，所修科目

則由主任視其研究方向及專長興趣而指定之。 

6.研究生得因研究之需要，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至外所（或外校）選修相關課程，惟以不超

過三門課程（12學分）為原則；超過之學分則不列入畢業學分數。 

7. 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需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三）碩士生相關規定： 

1.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除依規定修畢規定學分之外，明列以下規定（本方案自九十三學年度全

面適用，惟之前入學之碩士生則授權主任從寬處理） 

2.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3.需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至少兩次。 

4.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一篇。 

5.本系進修碩士學位班於提出論文口式前，「需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講」至少各乙次」。本

項規定於(在職進修碩士班含暑期班、夜間班)102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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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需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四）博士生相關規定： 

1.本系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除依規定修畢規定學分，及通過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之外，明列以下規

定（本方案自九十四年起全面適用，惟之前入學之博士生則授權主任從寬處理）。 

2.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3.參加「學術研討會」至少三次，並發表相關論文至少乙篇。 

4.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二篇。 

5.論文完成二分之一以上，得申請「論文初審口試」，初審通過三個月後，方得依本系規定辦理論文

口試。 

6. 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需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小叮嚀：因畢業離校領取畢業證書時，同學需附 2 吋半身照片 (穿碩、博士袍 )給教務

處，所以在學期間班上若有租借畢業袍，記得跟同儕朋友拍合照之餘也順便拍一下個

人證件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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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間部博、碩士論文口考（含初審）流程表 

 

提出口考申請 
類別 

階段 博士初審 博士畢業口考 

申請期限 
隨時可申請 

（申請口考時可一併交口考本） 

上學期：11/1~11/30 

下學期：4/1~4/30 

須初審通過 3個月後始能辦理論文口試 

申請口考時可一併交口考本 

所需文件 

1.日間部博士學位論文

初審口試申請表(要先請

指導教授簽名；雙指導需兩

位指導老師都簽名) 

 

2.歷年成績單(向和平教務

組申請) 

1.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要先請指導教授簽名；

雙指導需兩位指導老師都簽名） 

2.學位論文切結書一份 

3.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一份(含封面與比對

％數畫面截圖，％數需低於30％) 

4.歷年成績單(向和平教務組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106 學年度以

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6.94學年(含)之後入學之博士生須檢附 

(1)參加研討會至少 3次、發表相關論文至

少 1篇之證明 

(2)期刊雜誌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至少 2篇 

7.口考本繳交切結書一份 

8.學位論文申請資料確認表一份 

    

口考本與口考時間 
類別 

注意事項 
博士初審 博士畢業口考 

繳
交
論
文
口
考
本 

交件方

式 
可郵寄或親送至辦公室 口考處收 

本 數 4本（雙指導：5本） 6本（雙指導：7本） 

交件期

限 

隨時皆可 

※注意： 

口考時間需與繳交論文

口考本的日期相隔 14 天

以上(含假日) 

上學期：12/15 

下學期：6/15 

※注意： 

1.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2.口考時間需與繳交論文口考本的日期相

隔 14天以上(含假日) 

博士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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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考
時
間 

安排方

式 
系辦收到論文口考本後，才會安排口考時間 

通知方

式 
請見本系系網 http://www.nknu.edu.tw/~chin/口考日程表公告 

完成期

限 
隨時可口考 

上學期：12/1～1/31（12/16~12/31不排口考） 

下學期：5/1～7/31（8/1~8/31不排口考） 

辦理離校 
 博士初審 博士畢業口考 

離校時限 無 

上學期：1~2月 

下學期：6~8月 

※注意： 

1.上學期未於 2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

於次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證時間順延至

7月。 

2.下學期未於 8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於

次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證時間順延至隔年

1月。 

 

 提出口考申請 

申請期限 

上學期：11/1~11/30 

下學期：4/1~4/30 

（申請口考時可一併交口考本） 

所需文件 

1.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要先請指導教授簽名；雙指導需兩位指導老師都簽名) 

2.學位論文切結書一份 

3.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一份(含封面與比對％數畫面截圖，％數需低於30％) 

4.歷年成績單(向和平教務組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6.93 學年(含)之後入學之碩士生須檢附(1)參加研討會至少 2次之證明

(2)期刊雜誌或學術研討會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至少 1篇 

7.口考本繳交切結書一份 

8.學位論文申請資料確認表一份 

 口考本與口考時間 

繳
交
論
文

口
考
本 

交

件

方

式 

可郵寄或親送至辦公室 口考處收 

日間碩士口考 

http://www.nknu.edu.tw/~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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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數 
4本（雙指導：5本） 

交

件

期

限 

上學期：12/15 

下學期：6/15 

※注意： 

1.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2.口考時間需與繳交論文口考本的日期相隔 14天以上(含假日) 

3.論文繳交後才安排口考時間 

口
考
時
間 

通

知

方

式 

請見本系系網 http://www.nknu.edu.tw/~chin/口考日程表公告 

完

成

期

限 

上學期：12/1～1/31（12/16~12/31不排口考） 

下學期：5/1～7/31（8/1~8/31不排口考） 

 辦理離校 

離校手續 

上學期：1~2月 

下學期：6~8月 

※注意： 

1 上學期未於 2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於次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

證時間順延至 7月。 

2 下學期未於 8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於次一學期辦理註冊，且發

證時間順延至隔年 1月。 

http://www.nknu.edu.tw/~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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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間部博碩士論文口考實施要點 

(一)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資格 

1.滿足修業年限：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七年。 

2.當學期可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24學分（不含論文6學分）。 

（自103學年度新生開始，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24學分（不含論文6學分）） 

（102學年度含之前入學者，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28學分（不含論文6學分）） 

3.滿足本系博士生其他相關規定： 

(1)通過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 

(2)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3)參加「學術研討會」至少三次，並發表相關論文至少乙篇。  

(4)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二篇。  

(5)論文完成二分之一以上，得申請「論文初審口試」，初審通過三個月後，方得依本系規定

辦理論文口試。 

4.當學期可通過所屬系所畢業資格。 

5.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106 學年度以後

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資格 

1.滿足修業年限：每位碩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四年。 

2.當學期可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碩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36學分（不含論文6學分）。  

3.滿足本系碩士生其他相關規定： 

(1)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2)需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至少兩次。 

(3)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一篇。  

4.當學期可通過所屬系所畢業資格。 

5.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106學年度以後

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三)學位考試成績計算：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惟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博士學位考試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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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間部/進修學院論文口考申請文件相關說明 

（一）博士初審 

1.日間部博士學位論文初審口試申請表：包含於系網口考申請資料夾中（要先請指導教授簽名） 

 雙指導者，申請單需兩位指導教授都簽名。 

2.歷年成績單：向研教組（行政大樓 4F）申請。 

（二）正式博士、碩士、進修碩士學位考試： 

 登入「教職員生單一登入」→「畢業離校」→「論文系統」→「前往填報自己的論

文或技術報告」→「論文申報」

 

 進入填報個人論文題目→確認無誤按「修改題目」 

  

 下拉確認指導教授資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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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拉至「論文考試前必備」，打包下載各檔案 

  

 1.「論文考試申請暨題目核定表」檔案如下圖，自行印出，請指導教授簽名

後，交至系辦口考處收。（雙指導者，申請單需兩位老師都簽名）。 

 

 2.「學位論文切結書」檔案如下圖，考生記得要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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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論文原創比對報告」檔案如下圖，考生記得檢附報告頁面截圖(論文題目

及％數需在同一頁面出現) ，系所規定比對％數需低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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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原創比對系統有問題看這裡：點進連結 

 
進入連結後會至圖書館說明網頁，下拉依圖示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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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使用有時會遇到無法登入的狀況，若無法登入，可嘗試點選下方「忘了您的密

碼？點選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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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入日常收信的信箱即可依指示設定密碼，重設完成後可以重新登入。 

  

 進入比對，所送比對之論文應已完成90%以上。 

  

 按「提交」將論文檔案上傳進行比對，比對完成後即可下載檢視結果，系所規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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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結果需低於30％。(記得截圖畫面，如果真的不會截圖也可以清晰拍照) 

 若操作過程遇到問題可參閱圖書館網頁詳細說明書。 

 

 4.「歷年成績單」：日間部向和平教務組（行政大樓4F）申請；進修部向進修教

務組（行政大樓1F）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1)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學術倫理專區網頁：http://www.nknu.edu.tw/~gad/main15.htm 

(2)開學後由學校為新生建立帳號，登入帳號為個人學號（英文字請輸入大寫），密碼預

設學號後5碼，請於登入後修改密碼，並依規定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3)完成後，將得到〈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請自行印出（黑白即可）。 

    
  

http://www.nknu.edu.tw/~gad/main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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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研討會證明」： 

 適用於94學年(含)之後入學之博士生： 

(1)參加研討會至少 3次(研習條須是正本，研習證明書可附影本，二者擇一即可) 

(2)發表相關論文至少 1篇 

(3)期刊雜誌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至少 2篇 

 適用於93學年(含)之後入學之碩士生： 

(1)參加研討會至少 2次(研習條須是正本，研習證明書可附影本，二者擇一即可) 

(2)期刊雜誌或學術研討會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至少 1篇 

 適用於102學年之後入學之在職進修暑期班、夜間班碩士生： 

(1)需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講』至少各乙次 

 7.「口考本繳交切結書」一份：包含於系網口考申請資料夾中。自行印出、填

妥後，請送至國文系辦口考處。 

 8.「學位論文申請資料確認表」一份：包含於系網口考申請資料夾中。自行

印出、填妥後，請送至國文系辦口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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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論文口考流程說明 

流程 各 流 程 注 意 事 項 

申請日期 

（可同時繳交論文） 
上學期：11/1~11/30 

下學期：4/1~4/30(夜間班、暑期班)、6/1~6/30(暑期班，惟需注意暑

期班超過 7月 1日考試視為新學期，需重新註冊繳費) 

申請文件 

（資料齊全後，郵寄或親

送至辦公室高婉瑜老師

收） 

1.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要先請指導教授簽名) 

2.學位論文切結書一份 

3.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一份(含封面與比對％數畫面截圖，％數需低於 30％) 

4.歷年成績單(向進修學院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6.研討會證明：需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講」至少各乙次

(102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7.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資料確認表 

繳
交
論
文
口
考
本 

交件方式 可郵寄或親送至國文系辦公室 高婉瑜老師收 

本數 4本（雙指導：5本） 

交件期限 

上學期：12/15 

下學期：7/15 

※注意： 

1.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2.口考時間需與繳交論文口考本的日期相隔 14天以上(含假日) 

3.論文繳交後才安排口考時間 

口
考
時
間 

通知 請見本系系網 http://www.nknu.edu.tw/~chin/口考日程表公告 

完成期限 

上學期：12/1～1/31 

下學期：5/1～8/31(補充說明：暑期班口考超過 7月 1日，視為新學期，

需重新註冊繳費) 

離校手續 
上學期：2月底前 

下學期：9月前 

備註 

1. 2升 3年級的同學申請口考者需注意： 

(1)必須在開學第一週完成選課後，下載申請書先給指導教授簽名

後，再向進修學院申請歷年成績單 

http://www.nknu.edu.tw/~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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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成績單上面是否滿 34個學分(成績單上面會有 1-2年級已

修學分以及目前三年級正在修的學分) 

2. 下學期未於 7 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者，需辦理次一學年註

冊，且發證時間順延至 7、8月或隔年 1、6月。 

 

七、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論文口考申請資格 

（一）需修畢本學位所需課程學分34學分（最少須修畢34學分，論文6學分另計，共40個學分）。 

自110學年度(含)新生開始，在職碩士需修畢本學位所需課程學分28學分(論文6學分另計)；110學年度

之前舊生需修畢本學位所需課程學分34學分(論文6學分另計)。 

（二）國文學系進修碩士學位班於提出論文口試前，「需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

講』至少各乙次」。本項規定於(在職進修碩士班含暑期班、夜間班)102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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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有口考生共同注意事項 

（一）學位論文印製數量 

 日博初審 日博口考 碩士口考(含日間部、進修學院) 

單指導 四本 六本 四本 

雙指導 五本 七本 五本 

※單指導：只有一位指導老師／雙指導：有兩位指導老師 

（二）口考前準備事項 

1. 請考生自行從本資料夾中下載並列印評分表，評分表（口考委員一人一張）、評分記

錄表一張、審定書一張。 

2.如有需要，請考生盡量自備電腦，以避免檔案與系上電腦不相容而無法使用。 

3.當天口考前至辦公室高婉瑜老師處領取「口考成績遞送袋」及口考時會用到的相關資料，

交予指導教授，便於考後遞送成績。 

4.口考前或後，請到辦公室取回口考論文備用本。 

5.考試當天請至系辦借用考場教室鑰匙，鑰匙放在門後面的鑰匙櫃，自行登記後即可拿取，

開完門後請務必立即歸還原位。 

(三)口考中修改題目之作法（下列方法二擇一） 

1.可重印新的評分表、評分記錄表、審定書給老師們評分、簽名。 

2.若於紙面上直接修改，則務必請指導老師於題目修改處簽章，並確認英文題目是否更動。

若中、英文有任何一方不改，皆須註明不改。 

(四)口考畢注意事項 

1.考完向老師拿取審定書自留(自留的審定書要印在正式畢業論文前幾頁)。 

2.請收拾桌面，並將單槍、冷氣關機，以免機器過熱投影機會燒毀，影響下一場考生使用。 

3.論文修改完成後，請各致贈口考教授一本，以示謝意(請同學自行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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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位論文上傳博碩士論文系統 

（一）研究生通過口考、論文修正完畢後須將論文檔案上傳博碩士論文系統。 

（二）上傳流程：依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https://lis.nknu.edu.tw/zh/thesis_flow 

（三）注意事項： 

1.每年2月及8月為論文上傳尖峰期，由於圖書館人力有限，請務必儘早進行論文上傳程序

（2/21、8/24之前），切勿延遲至最後一週，以免耽誤離校時間。 

2.論文上傳後約需三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以便審核電子檔之格式，請留意時間，以免耽誤

離校。 

十、已申請口考卻未完成口考者注意事項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含進修學院），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

於學期結束日前（上學期：1/31；下學期：7/31），向系辦遞交「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書」

（包含於本資料夾中）。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十一、離校手續申辦說明 

（一）日間部博碩士生離校辦理程序 

步驟一：登入學生教務資訊平台 分機號碼 

學生教務資訊平台 

http://info.nknu.edu.tw/StuInfo 

請確認於各單位行政單位是否有未完結事

項，若尚有手續待辦，將顯示「未通過」。 
1131~1137 

步驟二：進行各單位離校手續（行政單位若在系統上顯示通過，代表已完成離校手續，畢業生即

可不必前往） 

國文系辦（文學大樓3F，口考

處） 

繳交資料： 

★指導教授同意離校單（若有兩位以上指導教

授者須皆簽名同意） 

 

※博士生請繳交一本論文、光碟；日間碩士生

與進修碩士生只須交指導教授同意離校單。 

2552 

體育室（體育館1F） 歸還借用器材 1555 

課外活動組（活動中心2F） 歸還學位服 1252 

生活輔導組（行政大樓2F） 退還住宿保證金 1232 

https://lis.nknu.edu.tw/zh/thesis_flow
http://info.nknu.edu.tw/Stu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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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行政大樓9F） 健保(限境外生：僑生、陸生、外籍生) 3955 

出納組（行政大樓2F） 繳清學雜費及學分費 1361或1368 

圖書館 

1 還清借書及繳清罰款 

2 還清館際合作館借書及繳清費用 

3 同意辦理離校通知信(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

網授權、著作權歸屬確認書上傳單一登入口後才會

產生) 

4 畢業論文本一冊(精裝或平裝都可) 

5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論文上傳請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碩士

論文系統

http://cloud.ncl.edu.tw/nknu/ 

6 有償授權書(有授權才需要繳交) 

7 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有申請才需要繳交） 

1414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行政大樓7F） 

進入實習與就業輔導處校友資訊網 

http://140.127.40.109/alum/ 

1.進行「校友資料新增」 

2.線上完成校友資料登錄 

1463 

師培中心（行政大樓7F） 

師資職前教育審查：（無修習師資課程者、免予辦理） 

1. 不論有無申請應屆實習，請一律至師培中

心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修習學分審查

認定。 

2. 應辦理而未辦理者，請填寫「暫緩/放棄認

證申請書」。 

1801-1807 

步驟三：領取畢業證書 

和平教務組（行政大樓4F） 

登入學生教務資訊平台，確認各單位離校手續

完成，且所有修課科目成績到齊後(含操行成

績)，至研教組繳交下列資料： 

1. 學生證（過卡後領回） 

2. 畢業學位照片一張（須穿著畢業袍之學位照，建

議同學若於修業期間有事先租借學士袍時一併先拍

好） 

3. 畢業論文平裝本一冊（博、碩士皆同） 

4. 親自簽名領取學位證書。 

※委託代辦領取者除須繳交上列資料外，尚須填寫委託

書乙份及攜帶受託人印章。 

1133 

 各單位所收離校畢業論文與光碟數量統整表 

http://cloud.ncl.edu.tw/nknu/
http://140.127.40.109/a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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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間 部  博士 

 系 辦 圖 書 館 研 教 組 

論 文 （平裝）一本 （精裝或平裝）一本 （平裝）一本 

光 碟 一張 X X 

日 間 部  碩士 

 系 辦 圖 書 館 研 教 組 

論 文 X （精裝或平裝）一本 （平）一本 

光 碟 X X X 

 

（二）進修學院碩士生離校辦理程序 

  取用本資料夾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畢業生離校手續單」，填寫完畢後

前往下述單位繳交資料並蓋章： 

單 位 程 序 分機號碼 

指導教授 蓋章  

國文系辦（文學大樓

3F，高婉瑜老師處） 

1.繳交資料： 

指導教授同意離校單（若有兩位以上指導教授者須皆簽名同

意） 

2.進修學院畢業生離校手續單蓋系辦和系主任章 

2552 

圖書館 

1. 還清借書及繳清罰款 

2. 還清館際合作館借書及繳清費用 

3. 同意辦理離校通知信(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

著作權歸屬確認書上傳單一登入口後才會產生) 

4. 畢業論文本一冊（精裝或平裝皆可） 

5.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論文上傳請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碩士論文系

統http://cloud.ncl.edu.tw/nknu/ 

6. 有償授權書(有授權才需要繳交) 

7. 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有申請才需要繳交） 

1414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校友服務組

(行政大樓7樓) 

登錄校友資料 http://140.127.40.109/alum/ 

 

1464 

學校電話：07-7172930 

http://cloud.ncl.edu.tw/nknu/
http://140.127.40.109/a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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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 

1.教務組：繳交學生證（打洞不收回）、畢業論文平

裝一冊、二吋戴帽正面學位照片一張（三年級畢業生

離校手續，請於六月起始可辦理） 

2.綜合服務組：蓋章 

3643 

 

 各單位所收離校畢業論文與光碟數量表 

進 修 學 院 

 系 辦 圖 書 館 進 修 學 院 

論 文 X （精裝或平裝）一本 （平裝）一本 

光 碟 X X X 

附錄一、畢業論文

光碟規格說明 

（一） 內含電子檔一

件：需鍵入論文題名、

作者、學號、班別，請

以自黏性白色標籤 

（2.5x5.3cm）貼於光碟

片正面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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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常見 Q&A 

 申請口考 

 申請單 

Q1.Ｂ生報指導老師時，請校內的Ｃ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待Ｂ生欲提出口考申請，Ｃ老師

已經非校內老師，則Ｂ生是否需轉為雙指導？口考申請單又該由誰哪位老師簽名？ 

A：依Ｂ生當初報請指導老師時的情況為準，當初報請是單指導，因此其登記的指導

老師只有Ｃ老師，不需要在口考時轉為雙指導，故口考申請單需讓Ｃ老師簽名。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Q1.如果要做論文原創性比對，是每次都要填寫帳號申請的表單嗎？ 

A：首次做比對時申請的帳號，使用期限是兩年，因此在兩年內可以直接做論文原創性比

對，不需重新申請帳號。如果超過兩年，帳號失效，則需再填寫帳號申請的表單

（https://goo.gl/7t8LPA），重新申請。 

Q2.操作論文原創性比對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請問該詢問哪個單位呢？ 

A：可以洽詢圖書館（分機：1434、1445）。 

 其他文件 

Q1：下載後的表單無法開啟，該怎麼辦？ 

A： 請盡速聯繫系辦（分機：2552），將協助取用檔案。 

 口考本、口考時間 

Q1.什麼時候要繳交口考本？ 

A：收到口考本後，才會安排口考時間，故有三個時機點要注意： 

○1 申請時一併繳交：會立刻進行口考時間的安排。 

○2 在口考前兩週繳交：有希望的口考時間時，請最晚在口考時間兩週前繳交（此兩週

是保留給口試委員看論文）。如：A生希望5/20舉行口考，則最晚須於5/6（距離5/20

約有14天時間）繳交口考本。若Ａ生5/15才交出口考本，則系辦5/15收到口考本後

才會開始聯繫口試委員。 

○3 學期收件期限前繳交：本學年期（109學年第2學期）口考本繳交期限是在7/15（四），

https://goo.gl/7t8L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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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收。 

 口考後 

Q1.審定書印製在畢業論文的實體書內後，正本需要送回系辦嗎？ 

A：不需要送回系辦，由研究生本人自行處理。 

Q2.對於論文上傳或原創比對資料有疑問，應該要洽詢哪個單位呢？ 

A：請諮詢圖書館（分機：1443、1414）。 

 未口考 

Q1.有申請口試但後來沒有順利進行口考，請問原先送進系辦的申請資料該怎麼辦呢？ 

A：若未成功進行口考，則請考生盡速提出撤銷，並且來系辦領回申請資料，以免申請下

一次口試時無資料可用。 

 離校 

Q1.請問學生證可以保留使用嗎？ 

A：日間部學生需洽詢和平教務組（#1133），進修學院學生請洽詢進修學院（#3643）。 

 


